水力平衡阀技术服务单位承诺书

本企业向北京市供热行业做出如下公开承诺：
1、执行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为供热单位提供经依法检验合格的水力平衡阀产品。
2、与供热单位依法签订水力平衡阀技术服务合同约定有关事项并履约守信。对北京市应用的本企业水力平衡阀产品的质量和售后维修服务负全责（品牌及规格附后），并实行6年质保期免费保修服务，质保期满后4年内仍为用户提供维修服务，只收取相应的材料费和人工费。
3、在采暖季开始前，进行水力平衡阀的全面调试，保证按时投入正常运行，及时出具调试报告，调试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4、供热期间设立24小时维修热线，对于影响正常供热等问题，在接到报修后6小时内抵达现场进行处理，按供热单位要求及时解决。
5、在质保期内产品正常使用时年故障率低于0.3%。
6、对因产品质量问题给供热单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予以赔偿。
7、按供热单位要求提供人员培训。
8、接受北京市供热协会委托的质检机构对水力平衡阀进行抽检，并对抽检不合格的后果负责。
9、将上述第2至7条承诺纳入与供热单位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
以上承诺履行期从   年   月   日起，至北京市供热协会发布新的技术服务承诺书止，接受北京市供热协会对本企业履行承诺情况进行监督。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二〇一四年  月   日  

